
 (一) 

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        文件 S T D C  5 1 / 2 0 1 4  

討論文件           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於二零一四年八月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 

在沙田區舉辦康樂體育活動 的撥款申請  

 

目的  

 

  本文件 旨在 提供 有關康 樂及 文化 事務署 (康 文署 )沙田區 康樂

事 務 辦 事 處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八 月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期 間 舉 行 的 康 樂

體育活動計劃，供 沙田區議會 (區議會 )考慮並通過有關撥款申請。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 區 議 會 已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二 零 一 四

年 四 月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的 計 劃 (全 年

計劃 ) (文件 S T D C  1 8 / 2 0 1 4 )，全年預計所需共 6 0 8萬元。區議會亦於

上 述 會 議 上 通 過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至 七 月 份 舉 辦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的 撥

款申請，款額為 2 , 1 5 9 , 3 1 6元。  

 

3 .   在地區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，主要開支為兼職員工的費用，

包括教練及其他的協助人員，其餘的是器材及宣傳費用，場地則大

部份由康文署免費提供。為配合整體人口的增長，辦事處需要增加

舉辦康樂體育活動 的數量，以滿足 地區人士的需求；加上物價的變

動及兼職員工薪酬的調整等因素，辦事處確實有需要向區議會申請

額外撥款，以維持服務水平。預計全年計劃所需撥款需由文件 S T D C  

1 8 / 2 0 1 4所述的 6 0 8萬元增加至 6 2 5萬元。  

 

撥款申請  

 

4 .   辦 事 處 現 為 上 述 期 間 舉 辦 的 康 體 活 動 分 載 於 以 下 兩 份 撥 款

申請予區議會審批。此外，由於每個財政年度的開支結算日大多安

排在每年三月初，故此 二零一四年三月份的活動開支須在二零一 四



 (二) 

/一 五 年 度 支 付 ， 有 關 金 額 約 為 3 0萬 元 ； 而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的 活 動

開支須在二零一五 /一六年度支付，有關金額約為 3 0萬元。  

 

( i )  有 關 二 零 一 四 年 八 月 至 十 一 月 的 活 動 開 支 申 請 ， 款

額為 2 , 4 7 4 , 4 9 6元 (附件一 )  

( i i )  有 關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的 活 動 開

支申請，款額合共 1 , 6 1 6 , 1 8 8元 (附件二 )  

 

5 .   由 於 上 述 每 項 撥 款 申 請 均 超 過 1 0 0萬 元 ， 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

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已 分 別 於 本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及 七

月十五日的會議上 通過並推薦上述撥款申請給區議會考慮。待區議

會 批 准 有 關 沙 田 區 二 零 一 四 年 八 月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份 舉 辦 的 康

樂體育活動計劃建議及活動開支後，康文署將展開各項籌辦活動的

事宜。  

 

6 .   根據《沙田區議會撥款申請程序及規則》的第 1 . 3條，除非獲

得區議會或相關委員會的特別批准，活動必須在該財政年度二月十

日 或 之 前 完 成 。 由 於 第 4段 所 載的 活 動 將 會 在 年 內 持 續 舉 行 ， 請 區

議會特別批准其完成日期延至二零一五年三月。  

 

財務安排  

 

7 .   上 述 兩 項 撥 款 申 請 在 二 零 一 四 /一 五 年 度 需 預 留 3 , 7 9 0 , 6 8 4

元，開支科 6 . 1 (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計劃

預留撥款 )尚餘 3 , 4 7 5 , 8 3 4元，其餘 3 1 4 , 8 5 0元將由儲備調撥。  

 

議決事項  

 

8 .   請議員考慮並通過載於第 4至 6段的建議及撥款申請。 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 

二零一四年七月  

 


